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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注意事項所稱公務出國，指因公務需要，以全部或部分本府或各機

    關構經費，或以公假赴國外者，出國類別如下：

（一）甲類：考察、參訪、觀摩、進修、實習、訓練。

（二）乙類：非屬甲類之其他活動，如出席會議、表演、比賽、競技、洽

      展、海外檢測、研究、率領學生出國等。

    參加非本府主辦之公務出國行程，準用前項第（二）款規定辦理。

四、出國人員應自返國翌日起三個月內公開發表或進行知識分享，並依出

    國類別辦理下列事項：

（一）甲類：提交報告書。

（二）乙類：提交提要表。

    前項報告書或提要表應依本府報告電子檔格式（附件二、三）辦理，

    將電子檔傳送至資訊平臺，並完成系統自主檢查。

    第一項返國翌日為星期日、國定假日或其他休息日者，以次一工作日

    為起算日，報告提交日以出國人員之服務機關發文日期為準。

五、各機關構應於出國人員返國翌日起三個月內，確實檢核前點報告之格

    式、內容、應備文件及資訊平臺掛網資料後，將下列資料報府同步完

    成網路作業（包含登錄資料、上傳電子全文檔及前述表件、系統自主

    檢查）：

（一）甲類：自審表（附件四）、建議事項採行情形追蹤表（附件五）、

      報告書電子檔。

（二）乙類：提要表電子檔。

    報告採逐級審核，各機關構應對報告之實質內容負責，二級以下機關

    報告由直屬一級機關層轉送出。

    各機關構報告之建議事項應與公務出國計畫相符，提出三項以上回饋

    本機關之業務參採意見。

六、各機關構審核報告，如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通知出國人員補正：

（一）不符原核定公務出國計畫。

（二）出國行程有缺漏。



（三）與本府報告、電子檔格式之規定不符。

（四）以外文撰寫或僅以所蒐集之外文資料為內容。

（五）內容簡略或編排凌亂。

（六）引用他人資料未詳細註明出處或相片圖表未附文字說明。

（七）函報文件不完整或未依規定完成資訊平臺網路作業。

七、報告如經各機關構審核認須補正者，出國人員應於補正通知到達十五

    日內補正，依行政程序陳核，並於資訊平臺補正網站資料。

    報告報府，經本府通知補正者，亦同。

八、報告報府備查後，應依下列方式處理：

（一）涉及其他機關業務者，送請有關機關研辦或參考。

（二）屬於政策性、協調性或二個機關（構）或學校以上共同性問題者，

      送請共同上級機關參考。

（三）屬中央機關權責者，函請中央相關機關參考。

九、公務出國計畫性質屬機密或有限制閱覽之情形，經各機關構簽奉市長

    核可者，得自核可之日起不受本注意事項規定之管考。

十、各機關構組團出國或二人以上執行同一出國任務者，報告應共同署名

    提出。

    公務出國計畫相關資料之登錄、追蹤、審核、層轉函報，由計畫主辦

    機關統籌處理。

十一、報告經各機關構審核，具特殊價值者，服務機關得予獎勵。

      逾期提出報告，或未依期限完成補正者，服務機關應依臺北市政府

      文書處理實施要點規定辦理，出國人員如為政務官，則由研考會專

      案陳報市長。逾期查處情形應報府備查，並副知本府人事處，作為

      審議各機關構年度公務出國計畫之重要依據。

十二、各機關構公務赴大陸地區者，準用本注意事項之規定。


